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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付款是指票据付款人在持票人提示付款时按票

据上的记载事项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行为。 付款是支付

票据金额的行为，并且只以支付票据上记载的金额为限，如

果是给付实物或者其他有价证券，都不构成票据的付款；付

款是消灭票据关系的行为，票据一经付款，票据关系得以消

灭，票据上的一切债务人均解除其票据责任。 银行承兑汇票

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定日付款的汇票付款期限

自出票日起计算，并在汇票上记载具体的到期日；出票后定

期付款的汇票付款期限自出票日起按月计算，并在汇票上记

载；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付款期限，自承兑或绝拒承兑日

起按月计算，并在汇票上记载。持票人依照《票据法》规定

提示付款的，付款人应当在见票当日足额付款。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来源：考试大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票据债务人对下列

情况的持票人可以拒绝付款： （一）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

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 （二）以欺诈、偷盗或

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持票人； （三）对明知有欺诈、偷

盗或者胁迫等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 （四）明

知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而取

得票据的持票人； （五）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票据法》

规定的票据的持票人； （六）对取得背书不连续票据的持票

人； （七）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其他抗辩事由。 票据债务



人对下列情况不得拒绝付款： （一）与出票人之间有抗辩事

由； （二）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有抗辩事由。 银行承兑汇票

的出票人应于汇票到期前将票款足额交存其开户银行。承兑

银行应在汇票 到期日或到期日后的见票当日支付票款。 承兑

银行存在合法抗辩事项拒绝支付的，应自接到商业汇票的次

日起3日内，作成拒绝证明，连同银行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开

户银行转交持票人。 银行承兑银行的出票人于汇票到期日未

能足额交存票款的，承兑银行除凭票向持票无条件支付票款

外，对出票人尚未支付的汇票金额按照每天万分之五计收利

息。 持票人委托的收款银行的责任，限于按照汇票上记载事

项将汇票金额转入持票人帐户。付款人委托的付款银行的责

任，限于按照汇票上记载事项从付款人帐户支付汇票金额。 

持票人获得付款的，应当在汇票上签收，并将汇票交给付款

人。持票人委托银行收款的，受委托的银行将代收的汇票金

额转帐收入持票人帐户，视同签收。 汇票金额为外币的，按

照付款日的市场汇价，以人民币支付。但汇票当事人对汇票

支付的货币种类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付款人及其代理付

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

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对定日付款

、出票后定期付款或者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付款人在到

期日前付款的，由付款人自行承担所产生的责任。 付款人依

法足额付款后，全体汇票债务人的责任解除。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